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书

案号：辽鞍知法裁字〔2026〕1号

请求人：沛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卫*

统一信用代码：9137******3DCY4N6Q

住所：江苏省徐州市沛县**街道******栋**楼

委托代理人：刘**
被请求人：海城市****店（个人独资）

投资人（负责人）：韩*

统一信用代码：9121******EXWHD229

住所：辽宁省鞍山市****区**街**委*****街*号楼*单元*层*号

委托代理人：杨**
案由：“玩具（小鸟敲击）”（专利号：ZL202430129527.9）专利侵权纠纷。

请求人沛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请求人）就其“玩具（小鸟敲击）”专利（专利号：ZL202430129527.9）与被请求人海城市****店（个人独资）（以下简称被请求人）的专利侵权纠纷，向本局提出处理请求。本局于2026年1月12日受理后，依照《辽宁省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简易程序规定（试行）》第五条、第九条的规定，指定一名执法人员按照简易程序独任办理。请求人阐述情况并提供相应证据，被请求人逾期未提交答辩书，视为放弃答辩权利，现本案已审结。

请求人称：其专利号为ZL202430129527.9的外观设计专利“玩具（小鸟敲击）”经其投入大量广告宣传，深受消费者喜爱，在玩具市场上享有较高知名度与美誉度，获得了极高的效益。

被请求人未经原告许可，在网络店铺“**小店”中展示、销售商品名为玩具“啄木鸟门铃”的商品，商品链接为

“https://item.jd.com/10193792564590.html”，该侵权行为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侵犯原告的注册专利专用权。

请求处理的事项为：1.请求判令被请求人侵犯原告外观设计专利为：第“8842046”号，专利号：ZL202430129527.9,“玩具（小鸟敲击）”的专利权，立即停止销售、许诺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

2.判令被请求人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为制止被请求人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被请求人自收到答辩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交答辩书，因其逾期不提交答辩书，视为放弃答辩权利。

经审理查明：

请求人提交的证据

第一组证据为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文本、外观设计专利权评价报告，证明原告为涉案外观设计专利人，专利权仍在有效期内且符合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条件。

第二组证据为请求人作品登记证书，证明被请求人的侵权行为不止外观设计专利权。

第三组证据为侵权产品对比图分析、被请求人实施侵权行为证据及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证明被告在京东平台销售玩具啄木鸟敲门器，实施侵权行为，构成专利法上的外观设计专利权侵权。

第四组证据为关联案件信息，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类似案件判决书。
第五组证据为外观专利设计过程、产品市场影响力、专利授权协议、请求人生产销售产品照片、公司股东框架图等有关责任承担证据。

经审理核实，本局对请求人提供的第一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认可。第二组证据作品登记证书所保护的著作权与本案外观设计专利权无关，不属于本局管辖范围；第四组证据为关联案件间接信息，不能直接代替本案的事实查明；第五组证据外观专利设计过程、产品市场影响力、专利授权协议、请求人生产销售产品照片、公司股东框架图等所证明的事实与本案裁定被请求人是否侵犯请求人外观设计专利权无关。因此本局对第二组证据、第四组证据、第五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本组证据不予采信。
综合请求人提交的证据，本局认为：

被控侵权产品与案涉外观设计专利“玩具（小鸟敲击）”、玩具“啄木鸟门铃”属于同种类产品，符合侵权比对判断的前提条件。案涉外观设计专利设计要点在于形状，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共计7张，分别为主视图、后视图、俯视图、仰视图、左视图、右视图及立体图，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或照片为：立体图。

将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进行比对，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外观设计的形状相近，设计要素基本相同，均为啄木鸟立体造型加底座及牵引绳，二者整体结构、形状相似程度较高，主要差异在于：底座一为方形、一为椭圆形。该差异对整体视觉效果不具有显著影响，在一般消费者看来，已经形成了一致的整体视觉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因此判断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案涉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将两者设计特征进行综合判断，若被控侵权产品的设计与案涉专利权设计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差异或者无实质性差异的，应当认定被控侵权设计落入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案涉专利在整体效果上确定了其设计特征，而这些设计特征在被控侵权产品中均具备，根据上述规定，可以认定二者在整体设计风格及主要设计特征上构成近似，二者的区别点不足以对整体视觉效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即不构成实质性差异，即被控侵权设计与案涉专利构成近似，落入其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综合以上对比分析，被控侵权产品与案涉外观设计专利二者的区别相对于整体设计而言属于细微差异，对产品外观设计整体视觉效果不具有显著影响，经整体观察、综合判断，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构成近似外观设计，落入了案涉专利的保护范围。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本局作出行政裁决如下：

1.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构成侵权行为。被请求人侵权行为成立，责令被请求人立即停止销售、许诺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
2.驳回请求人其他请求。
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五条向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裁决的，本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办案人：高延军
鞍山市知识产权局

2026年2月2日


